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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银行”） 

 投资金额：合计 71,995 万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9月 25日，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集团”）与浙江金

达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浙江永和胶粘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永和公司”）、桐乡市汇才红木家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

才公司”）和桐乡市兴宏绢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宏公司”）签订了《股

权转让合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安集团合计投资 71,995 万元，以 3.85

元/股的价格受让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分别持有嘉兴银行

7,500 万股、7,500 万股、1,950 万股和 1,750 万股股权（分别占嘉兴银行总股

本的 7.39%、7.39%、1.92%和 1.72%）。其中，公司合计投资金额为 35,612.50

万元，受让金达公司和兴宏公司分别持有的嘉兴银行 7,500万股和 1,750万股的

股权（分别占嘉兴银行总股本的 7.39%和 1.72%），合计持有嘉兴银行 9.11%的

股权，吉安集团合计投资 36,382.50 万元，受让永和公司和汇才公司分别持有的



嘉兴银行 7,500 万股和 1,950 万股的股权（分别占嘉兴银行总股本的 7.39%和

1.92%），合计持有嘉兴银行 9.31%的股权。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参股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拟受让嘉兴银行股份事项履

行了法定程序。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安集团将合计持有嘉兴银行

18.42%的股权，为嘉兴银行单一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权

转让须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批准。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金达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维明 

注册资本：5,23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 4月 7 日 

住所：浙江省海盐县横港集镇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丝绸、服装的制造、加工；炼染。出口本企业自

产的印花、染色绸和面料、印花方巾、长巾、领带、各类服装；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纺织品、化纤服装面料、

印染砂洗制品加工；纺织品、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茧丝）、纺织机配件、染料、

日用百货的销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金达公司的总资产 37,614.10 万元，净资产

12,509.20万元；2014年度净利润 85.90万元(未经审计)。截至 2015年 8月 31

日，金达公司的总资产 40,077.10 万元，净资产 15,562.80 万元；2015 年 1-8

月净利润 3,053.60万元。    

2、公司名称：浙江永和胶粘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家炼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8日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高桥镇工业园区高架路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其他印刷品印刷（有效期至 2017 年底）。一般

经营项目：BOPP 胶粘带、丙烯酸酯乳液（不含化学危险品）的生产、销售，包

装装潢，经营进出口业务。 

经浙江新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永和公

司的总资产 83,392.6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070.95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5,380.62 万元，净利润 645.76 万元。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永和公司的总资产 83,661.63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9,611.04万元；2015

年 1-8月实现营业收入 38,628.98 万元，净利润 624.34万元(未经审计)。 

3、公司名称：桐乡市汇才红木家俱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福初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年 7月 14 日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环城东路 2671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家具、木雕工艺品的生产、销售；木材的批发、

零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汇才公司的总资产 17,784.81 万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 11,924.07 万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11.27万元，净利润 85.56万

元(未经审计)。截至 2015年 8 月 31日，汇才公司的总资产 17,072.24万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 11,953.19万元；2015年 1-8月实现营业收入 3,175.36万元，净

利润 54.58 万元(未经审计)。 

4、公司名称：桐乡市兴宏绢整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屠林海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 6月 15 日 

住所：桐乡市石门镇对丰桥东侧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纯纺丝和混纺丝的烧毛及整理；绵球条、丝绵、

纺织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的收购）、化纤原料及制品的销售。 

经浙江方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兴宏公

司的总资产 24,384.31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71.87 万元；2014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20,066.40 万元，净利润 1,041.28 万元。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兴

宏公司的总资产 22,847.9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932.71 万元；2015 年 1-8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3,552.36万元，净利润 760.83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洪明 

注册资本：101,527.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 9月 9 日 

住所：嘉兴市建国南路 409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4 年末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嘉兴市财政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9.85% 

2 嘉兴市文化名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9.85% 

3 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9.85% 

4 嘉兴市财政局 75,000,000.00 7.39% 

5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39% 

6 浙江金达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39% 

7 浙江放鹤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39% 

8 宁波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39% 

9 浙江永和胶粘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39% 

10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0 5.91% 

合  计 810,000，000.00 79.78% 

（二）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8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4,073,345.42 4,405,170.69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300,984.97 319,494.36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度 2015 年 1-8日 

营业收入（万元） 126,591.22 79,100.80 

净利润（万元） 12,008.93 25,605.71 

注：嘉兴银行 2014年度财务数据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分所根据国内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华

明（2015）审字第 60948450_B01 号】；2015年 1-8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投资参股嘉兴银行，有利于公司优化投资结构，为公

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价值。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和吉安集团分别与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签订了《股

权转让合同》，合计投资金额为 71,995 万元，以 3.85 元/股的价格受让上述公

司合计持有嘉兴银行 18,700万股股权（合计占嘉兴银行总股本的 18.42%）。 

（一）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在该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农业银行海盐支行开设专项托管

账户，用于接收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按如下约定支付： 

1、自该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和吉安集团向上述银行专

项托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0% ；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只能在该合同生

效后托管银行方可依约将其股权转让款分别划转到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

司和兴宏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托管账户内的股权转让款本息在依约向金达公

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划转前归公司和吉安集团所有。 

2、股权转让合同向工商登记机构登记备案完成且公司和吉安集团取得嘉兴

银行 18,700 万股的股权证；以及公司和吉安集团取得的 18,700 万股的股权已经

记载于嘉兴银行股东名册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和吉安集团向金达公司、永

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的 50%股权转让款。 

（二）双方承诺和保证 

1、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承诺并保证，其向嘉兴银行

认缴股份的资金已全部缴足，并依法获得股权证；对所持有的交易股权享有合法



的所有权，所持股权没有设立任何质押和他人权利，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转让

权；披露的嘉兴银行财务报表具有真实、全面、合规性。 

2、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承诺并保证经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的 2015 年嘉兴银行年报，若对 2015

年 1月－8月期间的净资产及损益进行调整，由此造成该合同股权转让基准日每

股净资产发生减少，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应当退款，并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作出上述审计报告五日内全额

退还给公司。 

3、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承诺并保证：在股权转让基

准日以后且该合同生效的情形下，嘉兴银行如若对股东分红，则该合同约定的转

让股权所对应的分红款应当归公司和吉安集团所有或公司和吉安集团有权在应

付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分红款。 

4、公司保证依照该合同约定如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三）其他 

1、如该合同约定的股权交易在 2015年 11月 30日以前未能依照法律法规及

嘉兴银行章程约定取得有权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该合同将自始无效，

双方不再另行通知，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同时合同中约定的银行托管账户内的股

权转让款本息应于 2015年 12 月 5日以前无条件全部退还公司或吉安集团。 

2、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应确保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

以前，公司和吉安集团取得受让的嘉兴银行股权证及其载于嘉兴银行股东名册，

且完成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工商登记备案事宜，如若逾期未能完成上述事宜，公司

和吉安集团有权单方解除该合同并且要求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

公司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 

（四）违约责任 

1、除该合同约定情形外，如果该合同一方违约以致该合同并未履行或不能

全面履行，对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果双方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

担其违约引起的责任。 

2、如金达公司、永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未履行上述及该合同项下

之任何保证与承诺、或与任一保证与承诺不符、或未履行该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导致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或失效、解除、终止的；或由此导致公司和吉安



集团无法获得或丧失该交易股权和其他任何收益的全部或部分的，金达公司、永

和公司、汇才公司和兴宏公司应向公司和吉安集团退还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且按

同期一年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并向公司和吉安集团支付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如

公司和吉安集团违反合同约定，未能如约受让交易股权，则公司和吉安集团应向

上述四家公司支付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 

（五）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该合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予以解决；若经协商解决

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签署和生效 

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且该合同约定的股权交易相关事宜按照法律法规

及嘉兴银行章程有关约定取得有权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该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嘉兴银行自成立以来，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认真遵守国家金融行业

监管法律、法规，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推动国家金融业进步为己任，审慎经营，

择优扶持，稳健发展，效益良好，投资回报稳定。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完善金融

体制建设，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为嘉兴银行的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公司本次投资参股嘉兴银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

投资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价值。 

（二）存在的风险 

1、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可能因受到国家经济环境不利影响产生波动的风险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同，嘉兴银行经营状况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金

融市场运行状况的影响。如果国内外宏观金融环境不够稳健，如利率水平持续走

低、经济运行低迷或贷款企业经营不善等都可能造成嘉兴银行经营难度增大，也

有可能会对盈利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已经就本次投资的后续事项及标的公司日常经营指定专人负

责，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掌握嘉兴银行的经营情况并向治理层和管理层汇报。 

2、投资收益可能因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 

公司的投资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所以如果标的公司

经营业绩出现波动则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 



应对措施：公司拟投资前已经对标的公司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标的

公司多年来经营业绩良好，在同级别商业银行中各项指标优异，发展稳健，经营

业绩出现波动的风险不大，未来公司将严密关注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一旦出现异

常将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本公司现有的与标的公司行业相关的管理人才不足的风险 

为了保障公司本次投资行为能够更好的实现投资收益，取得更多投资回报，

公司未来将逐步参与到标的公司相关方面的生产经营管理中，所以公司需要更多

的与标的公司行业相关的管理人才。 

应对措施：未来公司将主要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的方式吸纳与标的公司

行业相关的优秀管理人才，为公司取得最大投资回报奠定人员基础。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吉安集团本次投资参股嘉兴银行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 

本次投资参股嘉兴银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该事项因事前已经公司财务部

门审慎预算，所以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不良影响；本次受让股份行为，

不改变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的发展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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